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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

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知

各函授站、教学点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

务总局办公厅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完善教育管

理信息系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18〕29 号）

文件精神，以及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做好全省高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知》（苏

教办学函〔2019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开展我校高等学历继

续教育学生数据信息核准与补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信息核准与补录对象

我校所有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在籍学生（包含休学、

服兵役学生）。

二、信息核准与补录内容

核准学生学号、学生姓名、身份证件号码等基本信息，补

录“父母或监护人 1 姓名”“父母（或监护人 1）身份证类型”

“父母或监护人 1 身份证件号码”“父母或监护人 2 姓名”“父

母（或监护人 2）身份证类型”“父母或监护人 2 身份证件号

码”六项信息。

三、信息核准与补录途径

(一)在籍在读学生

步骤一：学生登录我院网络课件与教务管理平台：

http://student.ujsde.com/student/

步骤二：点击“个人”，进入个人中心页面；点击“信息核准与

补录”：

http://student.ujsde.com/student/


步骤三：进入信息核准与补录页面，点击“填报”按钮：

步骤四：学生应认真核对页面显示的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等个

人信息，根据红色文字的填报说明进行填报。信息核准与补录

时间范围内，学生可以反复填报；填报截至后不能填报；填报

完成必须点击“提交”按钮。



(二)在籍不在读(含休学、服兵役等)学生

由相关函授站、教学点安排专人负责联系学生，按附件 4

表格格式补录所有信息，并务必保存好与学生联络的记录，以

及学生填写的附件 4 原始表格的邮件等记录。若确因通讯等问

题联系不上，应将名单汇总，注明情况，相关函授站、教学点

盖章后报送我院。

四、工作要求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学生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涉及学生和家长个人隐私，

做好安全工作十分重要。请各函授站、教学点成立由相关领导

担任组长的专项工作组，指派专人负责，加强人员管理，深化

安全教育，切实做好信息安全保障，保质保量完成此项工作。

（二）本次信息补录工作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。

1.学生放弃补录的，由学生本人登陆我院网络课件与教务

管理平台，进入信息核准与补录页面，在“父母或监护人 1 姓

名”一栏里填写“放弃填报”，提交后退出。

2.学生放弃补录的，学生要有放弃补录的明确表达，包括

电话录音或其它形式，函授站、教学点做好相关记录并在附表

4 学生姓名后备注栏里填写“放弃填报”。

（三）填报时间

学生于 2 月 22 日前完成网上填报，各函授站、教学点在核

准补录信息上报页面，点击“上报导出”将学生网上填报的信

息导出，和其他线下填报信息汇总形成附件 4 表格。附件 4 表



格纸质版经函授站、教学点填报人和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于 2

月 28 日前寄达我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，地址：镇江市梦溪园

巷 30 号，邮编：212003，电话：0511-88791068，电子版以“XX

站点信息核准和补录”命名后发送至邮箱 jxjy@ujs.edu.cn。

附件：

1、《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

总局办公厅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完善教育管理

信息系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18〕29 号）

2、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 号）

3、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高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

和补录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学函〔2019〕3 号）

4、高等教育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表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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